
北 京 市 中 小 学 体 育 运 动 协 会 
  

关于北京市中小学首届街舞大赛 

总决赛的补充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俱乐部、个人及有关单位：  

原定举办的北京市中小学首届街舞大赛，将恢复举办，现将总决

赛具体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时间：12月 25日 

二、地点：KALCITY能量城市（海淀区世纪金源大饭店 69-18号） 

三、报名方法： 

1、填写报名表（相同项目         2、填写发票信息 

  多支队伍可重复提交填写）       

                       

3、汇款后将转账截图发送至邮箱 981065554@qq.com 

4、参赛组别必须符合组别要求，比赛现场所有参赛学生需准备学籍

证明复印件备查 

5、每个学校可报 1-2名教练员，30人以上可报 3名教练员 

四、费用： 

单人项目：每人每项 350元 

集体项目：每人每项 180元 



Battle 1v1：每人每项 150元   Battle 4v4：每组 400元 

预选赛晋级选手，需现场确认总决赛参赛相关信息，无需提交报

名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转账，并发送截图至邮箱 981065554@qq.com 

收款账户：北京九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11190301040018139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青年湖支行 

五、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表 12 月 10日前填写完成 

    报名费 12月 22 日前汇款至收款账户 

补充提醒：请各学校报名前仔细核对参赛学生信息，一旦对公转账后，

将不予受理退费事宜。 

六、联系人及报名咨询电话：  

王老师 电话：13911831735  微信：33238661 

宋老师 电话：17610195927（微信同号） 

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街舞推广中心 

                        2021年 11月 

 



 

知情通知书  

以下是关于“2021 年北京市中小学首届街舞大赛（总

决赛）”活动（以下简称活动）的法律责任，请仔细阅读。

鉴于 16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属于高危人群，无监护人陪同的青少年儿

童如有隐性病症或原发性病症及任何不适宜参与此次活动的

任何疾病，不能报名参加。  

一、我校                            自愿参加“2021 

年北京市中小学首届街舞大赛（总决赛）”活动。赛事组委

会就下述注意事项作出详细说明。  

二、我知道参加本次街舞活动可能带来风险，因不可抗力

或不可预料的事件可能发生各种意外情况。如发生以上情况，

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及其相关人员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和经

济损失，不参与具体理赔事宜，但有义务为法定监护人提供

有关方面的资料和联络等辅助服务。（主办单位给每一个参与

学生上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  

三、我校提供的关于本校学生的一切材料属实。保证参加

学生无隐性病症或原发性病症及任何不适宜参与此次活 

动的疾病。活动过程中发生由自身隐性病症和原发性病症及

其他本人和参加人未明确告知的疾病所引起身体不适或

出现急症等事件时，主办单位除积极送医、给予力所能及的



照顾外不承担其它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由学校及学生监护人自行承担。  

四、我校知道因本次活动留念及宣传等需要，部分活动可

能会摄影或录像。并同意我校学生的名字或有学生的照片或录

像用于相关宣传活动。 

五、基于对本次活动的明确理解，在此郑重声明，我校学

生如因参加本次活动而发生突发性疾病、意外事件包括伤残

和伤亡，同意并永久放弃任何追究本次活动的发起者、组织

者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   

六、参赛学校一并同每位参赛学生签署免责声明。特此

声明。  

  

法 人 签 字 ：                 学 校 公 章 ：  

  日期：  

 

 

 

 

 

 
 



 

运动员疫情防控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1.本人在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未曾去过境外和疫情重

点地区（中高风险地区） 

2.本人在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没有与来自境外或疫情重点

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3.近 14 天内，本人周围没有聚集性疫情发生。  

4.本人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 

5.本人所提供的每日自我健康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在从本日

之前 14 天内，未出现发热（≧37.3℃）、乏力、干咳、鼻塞、

流涕或腹泻等不适。  

本人对以上提供的健康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应信息不

实，引起传播或扩散，由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  

承诺日期：2021 年   月   日 

 


